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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发布《全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

国家级规划教材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 

 

工程教指委[2015]10 号 

 

各培养单位： 

现发布《全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自 2015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。 

附件：《全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管

理办法（试行）》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

二○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

 

 

 


